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領 域 專 長 名 稱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專長 
要 求 最 低 應 修 畢 
總 學 分 數 38 

領 域 核 心 課 程 
最 低 學 分 數 2 

領域內跨科課

程最低學分數  
主修專長課程

最 低 學 分 數 36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

系 、 研 究 所 資訊管理系 

最新核定公文字號  108 年 08 月 05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113131A 號 

課程類別 
學

分

數 

必

選

修 
科目名稱 備註 

領域核

心課程 
科技領域核

心 課 程 2 必 科技系統與社會發展  

資訊科

技專長

課 程 

演算法與程

式 設 計 

3 必 演算法 

至少 15 學分 

3 必 程式設計 
3 必 離散數學 
3 必 人工智慧 
3 選 機器學習 
3 選 軟體工程 
3 選 機率 

資料表示、

處理及分析 

3 必 資料結構 

至少 6 學分 3 選 資料探勘 
3 選 資料庫系統與管理 
3 選 影像處理 

系 統 平 台 

3 必 計算機結構 

 
3 必 作業系統 
3 必 計算機網路 
3 必 資訊安全 
3 必 物聯網概論 

說                   明 
1. 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內涵訂定。 
2.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38 學分(含)，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2 學分，主修專長課程

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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